
信息披露

2021/4/24

星期六

A22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1555� � � � � �证券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21-02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73,135,4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97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总裁范力先

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朱建根先生、沈光俊先生、尹晨先生、陈忠阳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3人，黄艳女士、丁惠琴女士、刘凡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袁维静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代行）、公司执委杨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01范力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1,708,724 99.9093 1,426,737 0.0907 0 0.0000

2、议案名称：1.02朱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1,949,475 99.9246 1,185,986 0.0754 0 0.0000

3、议案名称：1.03沈光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2,380,303 99.9519 755,158 0.0481 0 0.0000

4、议案名称：1.04朱建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7,241,764 99.6253 5,893,697 0.3747 0 0.0000

5、议案名称：1.05郑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2,380,303 99.9519 755,158 0.0481 0 0.0000

6、议案名称：1.06马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2,380,303 99.9519 755,158 0.0481 0 0.0000

7、议案名称：1.07裴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1,193,628 99.8765 1,941,833 0.1235 0 0.0000

8、议案名称：1.08尹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2,820,725 99.9799 314,736 0.0201 0 0.0000

9、议案名称：1.09权小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2,536,033 99.9618 599,428 0.0382 0 0.0000

10、议案名称：1.10陈忠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2,929,423 99.9869 206,038 0.0131 0 0.0000

11、议案名称：2.01黄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8,185,334 99.6853 4,950,127 0.3147 0 0.0000

12、议案名称：2.02刘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8,185,334 99.6853 4,950,127 0.3147 0 0.0000

13、议案名称：2.03唐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3,050,091 99.9945 85,370 0.0055 0 0.0000

14、议案名称：2.04丁惠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3,050,091 99.9945 85,370 0.0055 0 0.0000

15、议案名称：3.01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239,244 99.5616 2,198,028 0.1397 4,698,189 0.2987

16、议案名称：3.02向股东配售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239,244 99.5616 2,198,028 0.1397 4,698,189 0.2987

17、议案名称：3.03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239,244 99.5616 2,198,028 0.1397 4,698,189 0.2987

18、议案名称：3.04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239,244 99.5616 2,198,028 0.1397 4,698,189 0.2987

19、议案名称：3.05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239,244 99.5616 2,198,028 0.1397 4,698,189 0.2987

20、议案名称：3.06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239,244 99.5616 2,198,028 0.1397 4,698,189 0.2987

21、议案名称：3.04债务融资工具上市/挂牌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239,244 99.5616 2,198,028 0.1397 4,698,189 0.2987

22、议案名称：3.08担保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239,244 99.5616 2,198,028 0.1397 4,698,189 0.2987

23、议案名称：3.09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239,244 99.5616 2,198,028 0.1397 4,698,189 0.2987

24、议案名称：3.10本次发行的授权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239,244 99.5616 2,198,028 0.1397 4,698,189 0.2987

25、议案名称：3.11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6,239,244 99.5616 2,198,028 0.1397 4,698,189 0.298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范力 501,479,785 99.7163 1,426,737 0.2837 0 0.0000

1.02 朱剑 501,720,536 99.7642 1,185,986 0.2358 0 0.0000

1.03 沈光俊 502,151,364 99.8498 755,158 0.1502 0 0.0000

1.04 朱建根 497,012,825 98.8281 5,893,697 1.1719 0 0.0000

1.05 郑刚 502,151,364 99.8498 755,158 0.1502 0 0.0000

1.06 马晓 502,151,364 998,498 755,158 0.1502 0 0.0000

1.07 裴平 500,964,689 99.6139 1,941,833 0.3861 0 0.0000

1.08 尹晨 502,591,786 99.9374 314,736 0.0626 0 0.0000

1.09 权小锋 502,307,094 99.8808 599,428 0.1192 0 0.0000

1.10 陈忠阳 502,700,484 99.9590 206,038 0.0410 0 0.0000

2.01 黄艳 497,956,395 99.0157 4,950,127 0.9843 0 0.0000

2.02 刘凡 497,956,395 99.0157 4,950,127 0.9843 0 0.0000

2.03 唐烨 502,821,152 99.9830 85,370 0.0170 0 0.0000

2.04 丁惠琴 502,821,152 99.9830 85,370 0.017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钱大治、王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

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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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4月23日下午在江苏苏州以现场结合电话

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其中尹晨、陈忠阳董事电话参会，朱建根董事委托朱剑董事出席并代为表

决)，占董事总数的100%。 会议由董事长、总裁范力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召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以书面表决方式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范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方案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范力、朱剑、马晓、沈光俊、裴平、陈忠阳，其中范力先生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2、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成员：裴平、尹晨、陈忠阳、朱剑、孙中心，其中裴平先生为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成员：权小锋、裴平、尹晨、马晓、朱建根、孙中心，其中权小锋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4、风险控制委员会成员：陈忠阳、尹晨、权小锋、郑刚、孙中心，其中陈忠阳先生为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上述人员的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总裁的议案》

聘任范力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聘任李齐兵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

2、聘任杨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杨伟先生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在其取得前述资格并完成相关审核

之前，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由杨伟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务，代行期限不超过三个月。

3、聘任孙中心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公司首席信息官；聘任袁维静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高海明先生为公司

副总裁；聘任刘辉先生、杨伟先生、姚眺女士、潘劲松先生为公司执委。

上述人员的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上述议案分项表决，所有分项表决结果均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请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平磊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附件：范力先生、孙中心先生、袁维静女士、高海明先生、李齐兵先生、刘辉先生、杨伟先生、姚眺女士、潘劲松先生、平磊先生简历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4日

附件：

1、范力，中国国籍，1966年12月出生；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江

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证券业协会会长、江苏省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苏州市上市公司协会会长。1989年8月至1997年

11月在共青团苏州市委员会历任常委、办公室主任兼事业部部长。 1997年11月至2002年4月在苏州证券历任投资部副经理、办公室主

任、人事部经理、总裁助理；2002年4月至2012年3月在东吴证券历任董事会秘书、经纪分公司总经理、副总裁、董事、常务副总裁；2012年

3月至2013年5月在东吴证券任总裁、董事；2013年5月至2014年1月在东吴证券任总裁、副董事长。 2014年1月至今任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裁。

2、孙中心，中国国籍，1969年5月出生；硕士。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常务副总裁、首席信息官。1990年8月至1994年11月在上海

铁路分局苏州电务段工作；1994年11月至2002年4月历任苏州证券狮山路营业部电脑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网上交易部总经理；2002年4

月至2010年5月历任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上交易部总经理、经纪分公司（筹）副总经理、狮山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兼苏州

新区总部总经理、 总裁助理兼苏州分公司总经理；2010年5月至2012年5月任总裁助理兼苏州分公司总经理；2012年5月至2018年6月任

公司副总裁；2018年7月起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2021年1月起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首席信息官。

3、袁维静，中国国籍，1963年7月出生；本科，高级会计师。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财务负责人。1981年10月至1994年3月在苏州

市财政局任工交企财处科员。 1994年3月至1996年11月在苏州财政局所属江苏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苏州分公司任副总经理；1996

年11月至1997年3月在苏州市财政局所属苏州市营财发展集团总公司任副总经理。1997年3月至2002年3月在苏州市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任副总经理。 2002年3月至2004年6月在营财投资任副总经理、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2004年7月起在国发集团历任副总会计师、总会计

师、董事、党委委员。 2014年9月至2018年6月兼任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8年7月起在东吴证券任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2020年

6月起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4、高海明，中国国籍，1971年2月出生；硕士；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兼信用业务部总经理。 1992年7月至1993年12月在国营五

二六厂工作，1993年12月起历任苏州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助理、东吴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东吴资管副总经理、理财工作筹备组负责人、太

仓总部总监、太仓分公司总经理、苏州分公司总经理、东吴期货总经理、信用业务部总经理，2019年2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信用业务

部总经理。

5、李齐兵，中国国籍，1966年9月出生；大学，硕士，会计师、审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现任本公司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

1988年8月至2000年10月在南京市审计局历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2000年10月至2002年9月在中国证监会南京特派员办事处

稽查处任主任科员。 2002年9月至2010年5月在江苏证监局机构监管处历任副处长、处长。 2010年6月至2011年5月在国发集团任副总经

理。 2011年5月至2013年6月任公司副总裁。 2013年7月至11月任公司副总裁、合规总监；2013年11月至2018年9月任公司副总裁。 2018

年10月至今任公司合规总监，2019年1月起兼任首席风险官。

6、刘辉，中国国籍，1970年7月出生；硕士。 历任中国光大银行海口证券部交易部经理；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零售客户部总经理助

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营业部、北区机构部副总经理；东吴证券北京鼓楼外大街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东吴证券总裁助

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场外市场总部总经理；公司副总裁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场外市场总部总经理；东吴证券董事长助理兼深圳分

公司总经理、东吴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东吴证券中新（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执委，董事长助

理、东吴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东吴证券中新（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长。

7、杨伟，中国国籍，1971年10月出生，硕士，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保荐代表人。历任东吴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苏州业务总部副总

经理（主持工作）；投资银行总部业务总监兼事业三部总经理；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投资银行总部常务副总经理；投资银行总部总经

理兼投行总部直属事业部总经理；东吴证券总裁助理兼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执委、总裁助理、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

8、姚眺，中国国籍，1972年6月出生，硕士。历任东吴证券嘉善县嘉善大道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嘉兴分公司总经理、固定收益总部总经

理、东吴证券总裁助理兼固定收益总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执委、总裁助理、固定收益总部总经理。

9、潘劲松，中国国籍，1971年9月出生，硕士。历任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营业部副经理;金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总经理；中

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总经理、财富管理中心、高端业务部总经理；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总经理、财富管理中

心负责人、高端业务部总经理、客户服务总监、证券投融总监等职务；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财富管理总监、浙江分公司副总

经理、工会主席、党委委员；东吴证券总裁助理。 现任公司执委、总裁助理，财富管理委员会总经理。

10、平磊，中国国籍，1981年9月出生，大学学历，2004年8月进入东吴证券工作，现任东吴证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监事会办公

室主任助理，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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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1年4月21日-2021年4月22日簿记发行， 缴款日为2021年4月23日，相

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1东吴证券CP004 短期融资券期限 91天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100064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期 2021年4月21日-2021年4月22日 申购倍数 2.44倍

起息日期 2021年4月23日 兑付日期 2021年7月23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2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2.59%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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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4月23日下午在江苏苏州以现场结合电话

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6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6人（其中刘凡监事以电话方式参会，丁惠琴监事委托王晋康监事参会并

代为表决）。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晋康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晋康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王晋康先生简历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4日

附件：

王晋康，中国国籍，1972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历任苏州市委组织部科员、副处长、处长，苏州市人大人代联工委副主任。 现任本

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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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1年4月7日在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2020年9月30日至2021年4

月6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

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1年4月13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自查期间，除下表列示的人员外，其余核查对

象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前述核查对象在核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

下：

姓名 职务 变更日期 买卖方向 变更股数

程宗玉 董事长 2020-11-30 卖出 35,150,000

程宗玉 董事长 2021-02-25 卖出 33,535,000

1、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内部保密

制度，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在公司发布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

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2、公司董事长程宗玉先生基于个人资金需要，在自查期间将其持有的公司35,150,000股股份协议

转让给王玉林先生，转让价格为4.77元/股，转让总价款为167,665,500元。 程宗玉先生已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等规定提前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0日、12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6）、《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8）

及相应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3、公司董事长程宗玉先生基于个人资金需要，在自查期间将其持有的公司33,535,000股股份协议

转让给贺洁女士，转让价格为3.29元/股，转让总价款为110,330,150元。 程宗玉先生已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等规定提前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2月19日、2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1）、《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

及相应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三、结论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知悉内幕信息而买卖公

司股票或者泄露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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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15:0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18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程宗玉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200,076,7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0.54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66,226,5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37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33,850,2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67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537,3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22,1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315,2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81％。

（3）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82,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88％；反对290,0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8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0296％；反对29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53.97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82,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88％；反对290,0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8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0296％；反对29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53.97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82,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88％；反对290,0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85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0296％；反对29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53.97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013,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4％；反对63,3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181％；反对63,3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1.781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安明、陈文翔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0973� � � � � � � � �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2021-23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上午10: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3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3日

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4月23日下午3: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87号三楼会场。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强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7名，代表股份260,066,8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6.882%。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59,647,

2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39%；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1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41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4%；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表决及网络

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16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30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35%。

董事黄丙娣女士、独立董事周荣先生因事请假，公司5名董事、3名监事、2名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259,861,4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反对205,4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0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4.276%；反对20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259,861,4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反对205,4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0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4.276%；反对20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259,861,4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反对205,4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0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4.276%；反对20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59,731,4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1%；反对335,4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7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324%；反对33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76%；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同意259,727,2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9%；反对339,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6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003%；反对33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97%；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年-2023年）〉的议案》

同意259,861,4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反对205,4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0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4.276%；反对20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4%；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258,975,9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反对1,090,9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489%；反对1,0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511%；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征集投票权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258,975,9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反对1,090,9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出席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489%；反对1,0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511%；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易明晓、李玮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公司二〇二〇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929�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骐环保 公告编号：2021-036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 4�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21年4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300381 股票简称：溢多利 公告编号：2021-047

债券代码：123018 债券简称：溢利转债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2021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0878�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21-033

债券代码：149134� � � �债券简称：20云铜01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21年4月23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法院

（2020）云0113执336号执行裁定书，对本公司与云南凯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通集团）诉讼

事项作出裁定， 裁定将被执行人凯通集团持有云南金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沙矿业）

12.408%的股权，以人民币1.86亿元以物抵债，交付本公司以抵偿所欠同等金额借款债务。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及执行进展情况

2016年7月，本公司因凯通集团欠款将其诉至法院；2017年6月，云南省高院判决由凯通集团偿还本

公司欠款合计332,314,238.09元；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8年3月，本公

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对凯通集团持有的金沙矿业12.408%股东权益进行拍卖，两次拍卖和变卖

均无人参与竞拍。 目前，本公司已收到执行裁定书：裁定将凯通集团持有金沙矿业12.408%的股权交付

本公司抵偿人民币1.86亿元债务。

本公司对该诉讼事项的相关情况均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云南铜业

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3月29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

（2017年8月25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4月12日）、《云南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2018年7月26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2018年8月28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2019年4月3日）、《云南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2019年8月30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4

月10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2020年8月28日）和《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3月30日）中“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章节内容。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凯通集团债权账面余额23,231.42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5,415.31万元，账面

价值17,816.11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19年修订）》第二条规定“债务重组，是指在不改变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经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定或法院裁定，就清偿债务的时间、金额或方式等重新达成

协议的交易” ，第六条规定“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

外的资产时，应当按照下列原则以成本计量：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投资的成本，包括放弃债权的公允

价值和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税金等其他成本” 的规定，因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尚未确定，股权资产入

账价值暂时无法确定，目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执行和影响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云0113执336号。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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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发布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内容详见《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3日（周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23日当天，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1年4月2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3日9:15至2021年4月23

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025号创意大厦13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廖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以及股东代表共13名，代表公司股份累计为258,397,15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2.426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名，代表股份258,164,5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059%；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1人， 代表股份232,6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方式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届满。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雷文龙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258,264,577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7%，雷文龙先

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756,72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922%。

1.02选举李靖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258,268,177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1%，李靖彬先

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760,32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497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